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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8,777,3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9372%。

2、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20名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

2）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

3）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

会敏、周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

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

4）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

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5月13日。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

为10,125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0号文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万股，并于2010年4月23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002392，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首次公开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3,500万股。

2011年3月22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0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1-029号2010年度

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5月6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

为27,000万股。

2011年9月9日召开的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1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1-053号

2011年半年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9月26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

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54,000万股。

2013年7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

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782号）核准，公司向李胜男发行38,181,307股股份、向王生发行9,761,882

股股份、向李雅君发行11,336,52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发行新增59,279,717

股股份已于2013年8月6日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59,927.9717万元。

2015年5月8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4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5-038号2014年年

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5年6月24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1,198,559,434股。

2017年5月16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价人民币1元

的价格向业绩承诺方李胜男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公司按照1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李胜男应补偿股份8,068,595股，并于2017

年9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90,490,839股。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赵继增、张广智、李苗春、牛俊高、赵

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

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共20人。

1、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股东对所持股份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然人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

（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4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

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自然人股东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份的9%（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3年4月22日）； 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

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3）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

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8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

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4）自然人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六十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

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31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

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

在公司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8,777,3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9372%。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20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上市前所持股

份数量

上市前所持股份

数量（经过三次

转增后）（1）

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

市前所持

股份比例

（2）

本次应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1）*（2）

本次实际解禁数

量（股）

本次解禁前所持

限售股份总数

（不含高管锁定

股）（股）

备注

1 赵继增 46,510,484 372,083,872 9% 33,487,548 33,487,548 70,695,952 董事长

2 牛俊高 9,035,476 72,283,808 6% 4,337,028 4,337,028 28,913,540

3 汪正峰 2,369,961 18,959,688 6% 1,137,581 1,137,581 7,583,872

4 谭兴无 1,570,099 12,560,792 6% 753,647 753,647 5,024,316

5 李洪波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3,886,746

6 周 磊 473,992 3,791,936 6% 227,516 227,516 1,516,776

7 戴 蓝 29,625 237,000 6% 14,220 14,220 94,800

8 毛晓刚 888,735 7,109,880 6% 426,592 426,592 4,123,736

9 王建勇 740,613 5,924,904 6% 355,494 355,494 3,436,446

10 刘建岭 533,241 4,265,928 6% 255,955 255,955 2,474,249

11 杜宛莹 414,743 3,317,944 6% 199,076 199,076 1,924,412

12 韩 峰 236,996 1,895,968 6% 113,758 113,758 1,099,662

13 张广智 9,153,975 73,231,800 9% 6,590,862 6,590,862 7,323,180

14 李苗春 6,991,385 55,931,080 9% 5,033,797 5,033,797 5,593,105

15 丰文祥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3,886,748

16 赵世杰 3,021,700 24,173,600 6% 1,450,416 1,450,416 9,669,440

17 郝不景 3,110,574 24,884,592 6% 1,493,075 1,493,075 9,953,832

18 寇志奇 1,036,858 8,294,864 6% 497,691 497,691 3,317,945

19 张建超 1,747,847 13,982,776 6% 838,966 838,966 5,593,115

20 何会敏 829,486 6,635,888 6% 398,153 398,153 2,654,349

合计 91,125,000 729,000,000 1 58,777,395 58,777,395 178,766,221

占总

股本

比例

61.2352% 4.9372% 4.9372% 15.02%

注1：股东周磊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2013年4月25日第二次解除限

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5年4月2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

七次解除限售,� 于2019年5月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九次解除限

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限售。

注2：股东牛俊高、汪正峰、谭兴无、李洪波、戴蓝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

于2013年8月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5年4月

2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六

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

于2020年5月14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

一次解除限售。

注3：股东赵继增于2013年8月21日首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二次解除

限售，于2015年4月29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6� 年 6� 月 8� 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7年5月9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

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九次解除

限售，本次为第十次解除限售。

注4：股东张广智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2013年8月21日第二次解除

限售，于2016年1月13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6� 年 6� 月 8� 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7年5月9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

第七次解除限售， 于2020年5月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 本次为第九次解除限售，于

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限售。

注5：股东李苗春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 6� 月 6� 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6年10月26日第四

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六次解除限售，

于2019年5月6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次

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限售。

注6：股东丰文祥2012� 年 4� 月 27� 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

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 年 6� 月 6� 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四次解

除限售， 于2018年5月15日第五次解除限售， 于2019年5月6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

2020年5月14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九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次

解除限售。

注7：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于2015年4月29日首次解除限售，

于2016�年 6�月 8�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

5月15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六

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

次解除限售。

注8：股东赵世杰、郝不景、张建超、寇志奇、何会敏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

售，于2013年8月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5年4

月2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

六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11月1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八次解除限

售，本次为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

限售。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数 比例%

一、 限售流通股

（或非流通股）

331,091,370 27.81 58,777,395 272,313,975 22.87

高管锁定股 152,325,149 12.80 152,325,149 12.80

首发后限售股 178,766,221 15.02 58,777,395 119,988,826 10.07

二、无限售流通股 859,399,469 72.19 58,777,395 918,176,864 77.13

三、总股本 1,190,490,839 100.00 1,190,490,839 100.00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以上

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

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1965� � � �股票简称：中国汽研 编号：临2022-020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2022年5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7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公司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到会董事一致同意由万鑫铭董事

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公司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形

成决议如下：

一、以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鉴于公司原董事长李开国因计划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相

关职务。 同意选举万鑫铭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二、以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提名刘安民、杨运斌（简历详见附件）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以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关联董事万鑫铭回避表决。

根据《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

案）》和《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的约定，自2022年3月29日起，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进入第三个解锁

期。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以及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均已达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同意对1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369,

22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情况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汽车工程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的

公告》。

四、以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汽研股权投资管

理规定》的议案。

五、以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汽研固定资产投

资管理规定》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安民先生，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

长沙冶金机械厂技术员，株洲火炬火花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车间副主任、公司办

公室副主任，綦江齿轮传动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重庆凯瑞车辆传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重庆凯瑞特

种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凯瑞科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截至本公告日，刘安民先生持有473,800股中国汽研股份，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杨运斌先生，196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航天部7804厂技术改造处处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湖南航天工业总公司经济

发展部副部长、部长、办公室主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7801所党委书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党委副书记。 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湖南航天有限责

任公司资深专务。截至本公告日，杨运斌先生未持有中国汽研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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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2022年5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7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公司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强勇主持，监事应到4人，实到4人。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形

成决议如下：

一、以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经核查，截至2022年5月10日，除已离职、退休或死亡的激励对象外，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的其余125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中国

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和《中国汽

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中第三个解锁期对

应的解锁条件。 公司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犯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1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369,22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二、会议以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选举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温倩（简历详见附件）为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1日

附件：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温倩女士，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历任中国汽车工程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运营风控主管、部长助理，现任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温倩女士未持有中

国汽研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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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2,369,22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5月16日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

三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根据《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和《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 同意对符合条件的1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

369,22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7年12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并就限制

性股票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2.2018年2月1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转发的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3.2018年3月9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对限

制性股票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发现部分拟授予对象

在公司筹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基于谨慎原则，不再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

4.2018年3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人员名单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以2018年3月9日为授予日，以5.97元/股的价格授予143名激励对象

9,496,100股限制性股票。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人员名单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

此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18年3月2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

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本次限制性股

票， 公司实际向授予对象137人授予8,952,50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970,132,367股。

6.2019年2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以5.77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谢飞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53,

800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发表独立意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此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9年10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

意以5.52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高飞、熊祖品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161,400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发表独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0年3月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

5.52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苏自力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53,

800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发表独立意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此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0年5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认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满足第一次解锁的条件，同意限制性股

票第一次解锁，解锁比例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40%。 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次

实际解锁13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合计3,393,400股限制性股票。

10.2021年2月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

5.27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周舟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2,280

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发表独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11.2021年5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认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满足第二次解锁的条件，同意限制

性股票第二次解锁，解锁比例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 本次限制性股票第

二次实际解锁13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合计2,474,700股限制性股票。

12.2021年8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

意以4.97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王勇、吴健、陈红、石龙斌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4,530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

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22年2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4.97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李刚、吴红、李静波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9,370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

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22年5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认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满足第三次解锁的条件，同意限

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解锁比例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 本次限制性股票

第三次实际解锁1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合计2,369,220股限制性股票。

二、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达成情况

（一）锁定期届满说明

根据《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

案）》的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

登记之日起满24个月后，激励对象在未来36个月内分3期解除限售。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自限售期满后的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售期满后的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解锁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 授予完成登记日为2018年3月29日。 自

2022年3月29日起，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进入第三个解锁期，已达到

解锁的时间要求。

（二）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情况

解锁业绩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前提条件的说明

（1）解除限售日前一财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9.00%； （1）2021年度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11.16%，高于9.00%，满足条件；

（2）以2016年为基础，解除限售日前一个财务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不低于10.00%；

（2）以2016年为基础，2021年度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14.97%；高于

10.00%，满足条件；

（3）解除限售日前一个财务年度EVA（经济增加值）达到集团公司下

达的考核目标，且△EVA大于0；

（3）2021年度公司EVA（经济增加值）为50,439万元高于集团公司下

达的考核目标40,706万元，且△EVA大于0，满足条件；

（4）解除限售日前一个财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8%； （4）2021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99.24%，高于98%，满足条件；

上述（1）、（2）指标均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水平、公司上一年度实际

水平以及对标企业75分位水平。

满足条件。

注：（1）集团公司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上述净资产收益率是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对标企业详见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中国汽研关于披露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期）对标企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1）。

（三）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情况

解锁业绩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前提条件的说明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公司将取消该激励对

象当期解除限售额度，未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和当时市场

价的孰低值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锁比例如下：

等级 标准系数

优良 100%

中等 90%

合规 80%

不合格 0%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标准系数 ×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

售额度

2021年度125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优良，满足解锁条件。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100%�× 30%�＝ 30%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解锁情况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对象为137人，共授予8,952,500股限

制性股票。本激励计划实施以来共有12名激励对象离职、退休或死亡，不符合解除限

售条件，该1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售股已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符合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25人，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2,369,220股。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股权激励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制

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李开国 董事长 192,300 57,690 30%

2 万鑫铭 总经理 192,300 57,690 30%

3 刘安民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3,800 46,140 30%

4 王红钢 副总经理 80,700 24,210 30%

5 陈涛 副总经理 80,700 24,210 3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699,800 209,940 3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120人) 7,197,600 2,159,280 30%

合 计 7,897,400 2,369,220 3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2年5月16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369,220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中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须遵守《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

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如果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

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

持本公司股份。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967,047,967 2,369,220 969,417,1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907,620 -2,369,220 19,538,400

总计 988,955,587 988,955,587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除已离职、退休或死亡的激励对象外，2021年公司业绩考核和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满足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期）（草案）》和《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考核管理办法》中约定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要求，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 授予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同意对1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

369,220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2022年5月10日，除已离职、退休或死亡的激励对象外，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的其余125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中国

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和《中国汽

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中第三个解锁期对

应的解锁条件。 公司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犯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1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369,22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已进入第三个解锁期。 公司已就本次解锁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 本次解锁需满足的条件已成就， 本次解锁的相关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

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1965�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汽研 公告编号：临2022-023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和《关于增补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董事长辞职情况

李开国同志因按计划退休，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 辞职后李开国同志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开国同志的辞职不会对董事会正常运作及公司经

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开国同志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团结带领公司广大干

部员工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不断建立健全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全面推进深化改革，

切实增强公司竞争实力，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公司董事会

谨对李开国同志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公司新任董事长选举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选举万鑫铭同志担任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

更为万鑫铭同志。 公司后续将尽快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相关手续。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调整情况

冯松涛、李宏同志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担任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职务，辞职后冯松涛、李宏同志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冯松涛、李宏同志的辞职不会对董事会正常运作及公司经营情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冯松涛、李宏同志在任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在公司董事会科学决策、规范

运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董事会谨对冯松涛、李宏同志在任期间对公司治

理和经营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公司大股东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提

名刘安民、杨运斌同志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表决。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情况

刘安民同志因工作安排，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该等辞职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谨对刘安民同志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对公司治理和经营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981� � � �证券简称：朝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2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已于2022年4月26日公布，为了让广大

投资者能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15:00至17:00通过全

景网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并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庆凯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徐林浙先生、独立董事赵晓

明先生、董事会秘书袁宏女士、保荐代表人秦荣庆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

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14：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化学 公告编号：2022-026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11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告》，在出借期限内，华峰集团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具体内容刊登于2021年11月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华峰集团参与转融通

证券出借业务的进展如下：

一、 本次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情况

截至2022年5月9日，华峰集团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未到期的股份余额为33,057,000股，该部分出借

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48%，占公司总股本的0.67%，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上述证券未出

借前，华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237,942,5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10%。

二、 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华峰集团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是其正常业务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的持续性经营发生重大影响。

2.华峰集团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公司将持续跟踪并及时披露华峰集团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95� � �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2022—028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暨征

集相关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报告已于2022年4月29日公布，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

公司2021年度报告和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

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

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褚浚先生、副总经理褚剑先生、副总经理范旭明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

会秘书曾细华先生及独立董事王金本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14：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310� � � � � � � �证券简称：迈得医疗 公告编号：2022-014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得医疗” ）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1年8月25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与收益有

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6,836,462.86元。

上述政府补助具体如下（单笔20万元以下且未并入表格1、2项的，合并计入“其他” ）：

单位：元

序号 收款单位 补助内容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1

迈得医疗、慧科

（台州）智能系

统有限公司

增值税即征即退 5,098,632.66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2 迈得医疗

浙江省科技厅领

雁项目

1,442,000.00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22年第二批省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浙财科教【2022】3号）及浙江省科技计

划项目合同书

3 其他 295,830.20 -

合 计 6,836,462.86 -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022

年收到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金额及会计处理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0107� � � �证券简称：美尔雅 公告编号：2022038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2年5月20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07 美尔雅 2022/5/13

二、取消原因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原定于2022年5月20日下午14：00

时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为配合落实北京及各地疫情防控要求，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切实保障拟参会股东及

股东代表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审慎评估，公司决定取消原定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

三、 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公司将另行确定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相关事项，推迟审议原定于本次股东大会的

议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给予支持和理解。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0122� � �证券简称：ST宏图 公告编号：临2022-026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

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1年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2】0266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2022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1年年度

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对《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鉴于

部分问题的回复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公司无法在2022年5月11日前予以回复及披露。 为保证回复内容的

准确性与完整性，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再次延期回复，预计延期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公司将尽快

完成回复工作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5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在全景网举行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

1、召开时间：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30

2、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3、出席人员：公司董事、总裁、财务负责人王祥文先生、总会计师唐德新先生、董事会秘书李舜先生、保荐代表人李雅芸女士。

4、投资者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以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15: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

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12� � �股票简称：*ST天成 公告编号：临2022—058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ST天成通过债务重组解决部分资金占用事项的二次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1]301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披露的《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42）。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有关方面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由于

问询函涉及的内容仍需进一步查证、核实并需会计师发表意见，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回复工作，为保证问询函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公司延期5个工作日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继续积极协调推进问询函涉及问题的回复工作，争取尽快

完成回复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